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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環昃臣道八號 

立法會大樓 

政府賬目委員會 

衛碧瑤女士 
 
衛女士： 
 

賬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四十三號召開的聆訊 
 

第五章：英基學校協會的學校行政 
 

 

本人謹為在 2004年 12月 10日召開的聆訊，其間所提出的兩件事作出澄清如下：

 

1  一名議員似乎相信我一直為執行委員會的成員達十年之久。 事實並非如

此。 我只是在獲委任為署理秘書兼行政總監時才成為執行委員會成員。 

該委任命是在 2003年 6 月 27 日之執行委員會上通過的。在 2005年 2 月

14日當新任秘書兼行政總監上任時，本人將卸下署理一職(及順理成章

地，執行委員會成員之身份)。 

 

2 聆訊期間，議員曾就教統局視察英基學校協會一事進行辦論。 我曾建議

教統局視學人員可加入英基學校檢討評核工作。 事實上， 英基教育發展

總監已於耹訊前一日，即 2004 年 12 月 9 日去信教統局邀請其首席督學

加入，並在即日獲其接納。此項邀請乃是雙互提出及接納的。 

 

以上兩點若能向賬目委員會成員傳達，即不勝感激。 

 

英基學校協會署理秘書兼行政總監  
 
 
莊保衡先生 
 
 2005 年 1 月 4 日 
 
 
 
抄送： 教育統籌局局長 
  英基學校協會主席 
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
   (庫務主任王明輝先生收) 
  審計署署長  

 


